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徵（具身心障礙者）代理管理員約僱人員1名
一、職缺機關：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二、職　　稱：約僱人員
三、名　　額：1 名
四、工作地點：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

五、報酬：約僱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5等280薪點新台幣34524元
六、僱用期限：自實際僱用日起至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考試錄取人員報到日前一日止。
七、資格：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且具身心障礙者。 
八、工作內容：(1)財產管理：財產管理與申報，需使用電腦及繕打文書；另因財產清點需走動。(2)校舍管理：負責學校鑰匙管理(3)辦理勞保業務及協助開標事宜（4）臨時交辦事項。
九、聯絡方式： 請檢（1）公務人員履歷表（2）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3）身心障礙手冊影本逕寄花蓮市林政街7號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人事室收（證件不齊或逾期者，恕不受理報名，未經錄用者，恕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聯絡電話：03-8323847轉47杜主任
十、報名時間：自106年8月30日起至106年9月8日止（親自報名於上班時間內收件上午8:00至12時，下午13時30分至17時30分；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